附件1
广东培正学院电力驱动非机动车校园通行牌证办理汇总表
部门（盖章）：        
	序号
	姓名
	性别
	身份证号
	校园一卡通账号
	身份类别
（教职工/学生/施工人员/其它）
	部门/单位/班级
	联系电话
	市政牌号码
	是否校内保障公务车
	车辆归属
（学校资产/个人所有/施工单位）
	资料是否齐全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经办人（联系电话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 20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


备注：
1. 本次牌证办理基于2024年12月统计内车辆，非统计内车辆应单独提交情况说明送校领导审批。
2. 本次牌证办理不接受个人申请，申请人可在学校保卫处（保卫工作部）网站“资料下载”栏下载《广东培正学院非机动车进出校园许可申请表》《广东培正学院关于非机动车校内通行安全承诺书》，备齐资料提交至本部门汇总审核（第三方人员由业务管理部门汇总），符合本通知办理条件的，部门审核汇总后直接交保卫处（保卫工作部），申请资料按汇总表序号排序。
3. 牌证办理需按要求提交资料，资料不齐不予办理，但电力驱动非机动车管理第三条第5点下情况除外。
4. 学校资产应提交资产登记打印资料，学生需在备注中注明当前所在年级（学生牌证有效期外自然失效）。
5. 汇总表及申请资料交保卫处（保卫工作部）杨干事，电话：020-86710110，邮箱：bwc@peizheng.edu.cn。
附件2
广东培正学院电动车进出校园许可申请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  年 月 日
	来校时间
	  年 月

	部门
	
	职务
	
	工号/学号
	

	家庭住址
	
	联系电话
	

	车辆信息
	市政号牌                  
号牌属地                  
	驾驶资质
	□无  □有，资质名称                

	车辆归类
	[bookmark: _GoBack]□学校资产   □非学校资产的校内保障类公务车  □个人所有非校内保障类公务车  □施工单位

	资料提交情况
	1.车辆资料 
	[bookmark: OLE_LINK6]□行驶证   □车辆合格证  □车辆发票  □学校资产入库资料 

	
	2.人员资料
	□个人身份证
	证件号码：

	
	
	□工作证或学生证
	证件号码：

	
	
	□行驶证
	证件号码：

	
	3.特别说明
	所有资料提供复印件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）

	申请理由
	

申请人：
年   月  日

	部门审核意见
	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保卫处
意见
	

审核人：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
	核发通行证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备注：1.本人所填写信息及提交资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本人愿意承担责任并接受学校处理，资料不实或弄虚作假，一经发现取消申请资格并停止使用授牌车辆。
2.本人已参阅并知晓学校有关校园治安、交通、消防及非机动车管理等安全相关规定。

附件3
广东培正学院关于电动车校内通行的安全承诺书

姓      名：______________ 身份证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校园卡账号：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身份：□员工/□学生/□第三方人员（单位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）
所属部门（或业务管理部门）/学院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市政车牌号：_____________ 电动车品牌/型号：___________________
为维护校园交通和消防安全秩序，保障师生人身安全，本人自愿申请办理电动车校园通行证，并郑重承诺如下：
1. 申领人承诺严格遵守学校交通和消防安全相关规定及有关通知要求。校内通行限速15km/h行驶，不得超载或搭人，对在校内骑行安全负全部责任，在校内造成集体或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，承担全部责任。
2. 确保车辆合法合规；申请主体电动车符合国家标准及广州市电动车有关管理和规定，无非法改装（如解除限速、改装电池等），提交购车发票、合格证、保险凭证（如有）等材料真实有效。  
3. 规范充电与停放；充电时使用学校指定充电设施，杜绝私拉电线、室内充电、电池入室等安全隐患；停放时服从管理，统一停放在非机动车指定区域，不堵塞消防通道、无障碍通道及教学楼出入口。
4. 主动配合管理；接受保卫处（保卫工作部）等管理部门监督，若车辆信息变更（如转让、报废）或通行证遗失，须及时报备更新，如违反校园交通规定，自愿接受扣车、注销通行证、通报批评等处理；造成严重后果的，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  
5. 牌证及车辆限本人校内使用，不得用作任何商业或变相商业用途。
6. 若违反上述承诺，同意管理部门采取暂扣车辆、注销通行证等管理措施，并视情节轻重移交学生处、人事处或司法机关处理。
7. 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及管理部门各执一份


承诺人签字（手写签名）：________
日期：20___年 ___ 月 ___ 日



保卫处（内部章及信息备注）
核发通行证编号：___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020-86710110
日期：20___年 ___ 月 ___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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